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贵州商学院教室管理规定（试行）

教室是学校开展教学活动的主要场所，为了保证教学秩序

的正常进行，使各类教学设施更好地为教学服务，特制订本规

定。

第一条 全院所有教室的日常安排使用及调整，学院授权

教务处统一负责，全院师生均应服从调配和安排。未经同意，

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随意使用教室。

第二条 教室主要用于课堂学习和学生自习，各单位应严格

按照学校教务处统筹编排并正式公布的各学期课程表使用教

室。

第三条 校内各单位及学生活动如需临时使用教室，必须提

前 2 天提出书面申请，经学院领导、学校团委或宣传部主要领

导审核签字、加盖单位公章，上报教务处审批，并办理有关手

续后方可使用指定教室。

第四条 师生上课要严格遵守学校公布的作息时间，不得任

意提早下课或延迟下课，影响教室的正常使用，如有特殊情况

需要临时变更上课时间、地点，必须事先提出书面申请，按有

关规定办理手续方可（见附件一、附件二）。

第五条 教室内不得举行文娱活动，教室周围不得举行影响

正常教学的有关活动。教务处根据教室整体使用情况，负责安

排部分教室供学生自习。



第六条 学校教室一律不对校外单位出借。校内各单位因开

办面向校外人员的各类培训班需要借用教室，必须经相关领导

批准。借用教室者必须严格按照教务处安排的教室使用，不得

擅自更改地点，不得随意更改所借教室的用途。

第七条 教务处负责教室内各类电教设备的日常维护、故障

检修、使用培训和特殊操作等；后勤处负责教学楼的清洁卫生、

水电空调、家具维修等；保卫处负责教学楼的消防安全。

第八条 全校师生应自觉遵守本规定，并互相监督。违反本

规定者将予以通报批评；情节严重、态度恶劣者将予以必要的

纪律处分。

第九条 本规定由教务处负责解释。

附：1、贵州商学院教室临时使用申请表

2、贵州商学院教室临时使用申请流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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